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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《关于开展域名注册信息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2009 年 12 月 10

日发布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》（2009 年 12 月 11 日发布） 

 

 
为加强域名注册信息审核工作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（CNNIC）于近日陆续发布了《关于开展域

名注册信息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域名

注册信息审核工作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，自 2009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 时起开始施行）。 

 

根据《通知》和《公告》的相关规定，CNNIC 为确保域名注册申请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，特做

出如下具体要求： 

1、申请域名注册，用户应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同时提交域名注册在线申请和书面申请。域名注册

服务机构应将收到的书面申请材料以电邮或传真的形式提交至 CNNIC 以供审核。对于自域名提

交在线申请之日起 5 日内未收到书面申请材料或域名申请材料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，该域名将

予以注销。 

2、《公告》规定的申请材料包括加盖公章的域名注册申请表（原件）、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

代码证（复印件）、注册联系人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。这意味着个人用户如果无法提交企业营

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，就没有资格进行域名注册。 

3、CNNIC 将逐个审核已注册的域名注册信息，对发现域名注册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的，

会在 5 个工作日内联系用户进行修正。对过期未修正的域名，原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将予以注销，

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域名持有者。 

4、另外，CNNIC 还将对各注册服务机构对上述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对未严格执行有关要求的

注册服务机构按照《CN 英文域名注册服务认证协议》、《CN 英文域名注册服务市场管理规范》、

《中文域名注册服务认证协议》、《中文域名注册服务市场管理规范》相关条款追究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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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《汉坤新法速递》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

发展，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，上述内容仅供参考。 

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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